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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關連交易

擔保協議

本公告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六日刊發的公告，內容關於一家銀行在重

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出的訴狀。該訴狀訴稱（其中包括）雷士中國與該銀

行簽訂了一份擔保協議並且作為擔保人對恩緯西欠付該銀行的若干債務負有責

任。

本公司最近取得了擔保協議的副本並僅此就擔保協議刊發本更新公告。該等擔

保的提供可能屬於本公司的一項關連交易。

上市規則的影響

由於吳長江先生在簽訂擔保協議時是本公司的董事並且其在過去十二個月內亦

為董事，因此其及其聯繫人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在過去的相關時間及現在

均是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恩緯西似乎由吳長江先生的岳父吳憲明先生擁有40%的股份。因此，恩緯西是

吳長江先生的聯繫人，並且因此根據上市規則是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因此，倘擔保協議被確定為依法有效，為恩緯西之利益提供此等擔保將構成本

公司對其關連人士的財務援助並將因此屬於上市規則第14A.24(4)條項下本公司

的關連交易。

另外，由於擔保協議及中銀擔保協議項下的所謂擔保似乎均是在十二個月期限

內提供的並且兩項所謂擔保均就恩緯西在與相關中資銀行簽訂的若干貸款協議

項下的債務為其提供財務援助，因此倘擔保協議及中銀擔保協議均被確定為合

法有效，則擔保協議及中銀擔保協議項下的所謂擔保根據上市規則第14A.81條



可能需要合併計算。

由於根據擔保協議及中銀擔保協議提供所謂擔保合併計算的每一相關百分比率

均超過0.1%但低於5%，因此擔保協議項下的交易可能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
章項下的申報、公告及年度審核規定，但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擔保協議

擔保協議的主要條款

協議日期：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六日簽署

訂約方： 雷士中國和該銀行

擔保： 根據擔保協議，雷士中國據稱同意就恩緯西於二零一三

年十月十六日至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五日期間與該銀行簽

訂的所有協議項下的債務為其提供擔保，擔保金額最高

達人民幣35,500,000元。

董事會對擔保協議的意見

本公司最近從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取得了擔保協議的副本。擔保協議表面

看來由吳長江先生聲稱代表雷士中國簽訂，以為恩緯西欠付該銀行的若干債務

提供擔保。本公司最近亦從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取得了恩緯西與該銀行於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六日簽訂的合同的副本。該合同載明該銀行向恩緯西提供融

資，融資金額最高達人民幣35,500,000元，自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六日至二零一四

年十月十五日期間生效。

如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六日的公告中所述，董事會此前對擔保協議並不知

情，亦不知悉雷士中國據稱授予擔保協議一事。因此，董事會目前並不知悉據

稱簽訂擔保協議是否有公平、合理的正當理由，吳長江先生亦未向董事會提供

有關擔保協議符合本公司或其股東整體利益的適當解釋。

本公司正在就擔保協議可能的影響（包括其法律效力）徵詢法律意見。另外，

本公司正在就該銀行在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的、強制執行所謂擔保協

議之條款的訴訟程序進行抗辯。

倘擔保協議被確定為依法有效，據稱雷士中國同意就恩緯西欠付該銀行的債務

提供的擔保根據上市規則將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關連交易。

有關本公司及協議對方的資料

本公司是中國領先的照明產品供應商，設計、開發、生產、營銷及銷售各類照



明產品，尤其專注於節能產品。

雷士中國在中國註冊成立，是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雷士中國主要從事照明

燈具、光源、廚衛及其他家用電器、LED產品、應用、防爆系列燈具和電器以

及相關配件、綜合佈線及網路設備等的研發、生產及銷售。

恩緯西在中國註冊成立且似乎由吳長江先生的岳父吳憲明先生擁有40%的股份。

因此，恩緯西是吳長江先生的聯繫人，並且因此根據上市規則是本公司的關連

人士。恩緯西主要從事HID路燈、LED路燈及路燈燈柱的生產及銷售。

上市規則的影響

由於吳長江先生在簽訂擔保協議時是本公司的董事並且其在過去十二個月內亦

為董事，因此其及其聯繫人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在過去的相關時間及現在

均是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倘擔保協議被確定為依法有效，為恩緯西之利

益提供此等擔保將構成本公司對其關連人士的財務援助並將因此屬於上市規則

第14A.24(4)條項下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另外，由於擔保協議及中銀擔保協議項下的所謂擔保似乎均是在十二個月期限

內提供的並且兩項所謂擔保均就恩緯西在與相關中資銀行簽訂的若干貸款協議

項下的債務為其提供財務援助，因此倘擔保協議及中銀擔保協議均被確定為合

法有效，則擔保協議及中銀擔保協議項下的所謂擔保根據上市規則第14A.81條
可能需要合併計算。

由於根據擔保協議及中銀擔保協議提供所謂擔保合併計算的每一相關百分比率

均超過0.1%但低於5%，因此擔保協議項下的交易可能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
章項下的申報、公告及年度審核規定，但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定義

「聯繫人」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彙的涵義

「該銀行」 指 廣東南粵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重慶沙坪壩支行*

「董事會」 指 本公司現屆董事會

「中銀擔保協議」 指 表面看來由吳長江先生聲稱代表雷士中國簽訂的一

份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所謂的擔保

協議，詳情在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八月八日的

公告中載明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之目的而言，不包括香

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台灣



「本公司」 指 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

「關連人士」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彙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恩緯西」 指 重慶恩緯西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

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擔保協議」 指 表面看來由吳長江先生聲稱代表雷士中國簽訂的一

份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六日的所謂的擔保協議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雷士中國」 指 雷士照明（中國）有限公司（前稱為重慶雷士事業

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人民幣」 指 中國的法定貨幣人民幣

* 表示一家中國公司或實體之名稱的英文翻譯，僅為識別目的而設

承董事會命

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

王冬雷

董事長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成員構成：

執行董事：

王冬雷

王冬明

肖宇

熊傑

非執行董事：

林和平

朱海

李偉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港衛

吳玲

王學先

魏宏雄


